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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髙行政法院裁判書- 行政類

【裁判字號】 99,裁，3491 
【裁判日期】 991223 
【裁判案由】廢棄物清理法 
【裁判全文】

最 局 彳 了 政 法 院 裁 定
99年度裁字第3491號

上 訴 人 涂 彩 紛  
被上訴人臺南市環境保護局 
代 表 人 張 皇 珍
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9年9月1 
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214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 

裁定如下：
主 文  

上訴駁回。
上訴i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理 由
一 、 按對於適用簡易程序之判決提起上訴，須經本院許可。前項 

許可，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性者爲限，行 
政訴訟法第235條定有明文。所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性，係 
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，而有加以闡釋之 

必要情形而言，非以其對於該訴訟當事人之勝敗有無決定性 
之影響爲斷。例如原裁判所適用之行政命令有牴觸法律之虞
，或高等行政法院就同類事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存在歧異， 
或與本院向來之見解互相牴觸，有由本院確認或統一法律上 

意見之必要等情形屬之。
二 、 緣臺南市政府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及第50條規定

，於民國91年12月9日以南市環廢字第09104023431號公告（ 
下稱南市府91年公告） ，於該市清除地區內，未經主管機關 

核准，於道路及土地定著物張掛、懸繫、黏貼…或其他方法 
設置廣告物者，爲污染環境行爲。上訴人於98年6月22曰在 

臺南市〇〇路〇〇〇路口之公告清除地區內，張掛抗議中共 
布條及法輪大法好布幔，被上訴人審查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
第27條第11款規定，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裁罰新臺幣（ 
下同）1，200元，經訴願決定予以撤銷，著由被上訴人另爲 
適法處理；被上訴人重新審核後，復以98年12月21日南市環 
廢處字第09812087號裁處書裁罰600元 ；上訴人不服，循序 

提起行政訴訟。
三 、 上訴人對適用簡易程序之原判決提起上訴，係以：（一)廢棄物 

清理法或其法規命令及南市府91年公告（上訴狀誤爲93年）
，對何謂「廣告物」並無定義，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 
訴字第3767號 、94年度訴字第3272號判決意旨，廣告物應具 

有以營利爲目的，原判決卻認廣告物內容不以商業性質爲限 
，與前開判決相牴觸，有由本院確認法律上見解之必要，本 
案應許可上訴。（二)所謂「廣告」 ，至少須有爲其個人利益之 
目的，例如競選看板等，否則將導致任何言論均可被歸於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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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範疇，上訴人所爲標語乃人權之訴求，並無營利色彩乃至 
個人利益，應與廣告物有別，被上訴人無從以南市府91年公 
告爲裁罰依據，然原判決僅言廣告物張掛未經許可屬污染環 
境行爲，不以商業性質爲限，卻未對何以競選旗幟可以爲廣 
告物有說理，乃至於廣告物內容不以商業爲限，亦僅有結論 
，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。（三)廢棄物清理法之目的在於清 
理廢棄物對於環境造成之污染或衛生妨害，南市府91年公告 

將廣告物視爲廢棄物，顯逾越母法授權之目的、內容及範圍 
，亦與司法院釋字第390號 、第443號解釋意旨相背，自有違 
法律保留及授權明確性原則，依司法院釋字第137號 、第216 
號解釋意旨，應予拒絕適用。原判決僅以該公告並未逾越母 
法規定，未論及理由，爲判決不備理由。（四)依司法院釋字第 
414號解釋揭橥之雙階理論，上訴人呼籲中共停止迫害法輪 

功成員等言論，爲有助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高價値言論， 
應受憲法最高度保障，又依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， 
可知南市府91年公告屬侵害人民高價値言論之法規命令，與 
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意旨有違，應不予適用，另參照司法院釋 
字第445號 、第137號 、第216號解釋意旨，該公告依據廢棄 
物清理法之目的是爲了維護環境，但若限制到人民言論，已 
逸脫立法原意，縱僅限制人民表達訴求之地點，依雙階理論 
係屬非針對言論內容之管制，但已附帶管制到言論內容，使 
得上訴人人權訴求完全無法達到目的而違憲，上訴人亦無污 
染環境衛生之故意、過失，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，不應處 

罰 ，然原判決對以上主張隻字未提，爲判決不備理由等語，
爲其論據。經查，原判決業已詳爲論述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 
得心證之理由，並論明南市府91年公告未違背廢棄物清理法 
規定之授權，及言論自由之保護與環境改善之分際等情事； 
上訴意旨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而爲原判決摒棄不採之 
陳詞，並執其個人主觀之法律見解，對於原判決就上訴人於 
臺南市◦ ◦ 路〇〇〇路口之公告清除地區內張掛抗議中共布 
條及法輪大法好之布幔，是否屬於南市府91年公告之廣告物 
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規定之事實認定爲爭議， 
並無所涉及之法律見解意義重大，而有由本院加以闡釋必要 
之原則性情事。另上訴人所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 
第3767號判決係關於食品衛生管理法、94年度訴字第3272號 
判決則屬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之具體個案，核與本件係廢棄 
物清理法之案情互異，縱上開個案之見解不同，亦與高等行 
政法院就同類事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存在歧異之情形有別， 
亦難謂有所涉及之法律見解意義重大，而有由本院加以闡釋 
必要之原則性情事。其餘上訴各節要屬就原審取捨證據、認 
定事實之職權行使爲指摘，並就原審已論斷者，泛言未論斷 
，亦無原則重要性。上訴人提起上訴，依首揭規定及說明，
不應許可，其上訴難謂合法，應予駁回。至上訴人所舉臺灣 
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交聲字第145號判決，係屬刑事法院對 

於該具體個案案情有無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構成要 
件所爲之認定，與本案亦不相同，無從爲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
，倂予敘明。

四 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爲不合法。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 ，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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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訴訟法第95條 、第78條 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 華 民 國  99 年 12 月 23 日

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
垂判長 法 官 藍 獻 林  

法 官 劉 介 中  
法 官 廖 宏 明  
法 官 姜 素 娥  
法 官 林 文 舟

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
中 華 民 國  99 年 12 月 23 日

書 記 官 賀 瑞 鸞

http://jirs.judicial.gov.tw/FJUD/PrintFJUD03 O.aspx?jrecno=99%2c%e8%a3%81%2... 2015/12/17

http://jirs.judicial.gov.tw/FJUD/PrintFJUD03

